省直机关工会女工委2011年工作要点
2011年女工工作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为统领，根据省委省级机关工委工作部署和机关工会工作要求，把工作重点集中到广泛开展“争创五一巾帼标兵岗，争创五一巾帼标兵”上，集中到不断提高女职工整体素质上，集中到维护好机关女职工合法权益上和促进和谐机关建设上，组织引导机关广大女职工为实现江苏“十二五”目标任务贡献力量，为“十二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总体要求：围绕中心，准确定位，彰显特色，创新发展。
一、提高思想认识，深化“创争”活动，动员引导机关女干部职工为“十二五”发展建功立业

1、强化学习，凝聚力量。机关各级女工组织要积极配合机关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抓好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的学习，引导女职工深刻理解把握十一五经济发展取得的经验成就，全面了解”十二五”发展目标、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江苏“两个率先”伟大实践上来，为实现”十二五”目标任务作贡献。省直机关工会将开展建言献策活动，女工组织要发动机关女干部职工广泛参与，献计献策，为江苏”十二五”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2、加大力度，深化“双争”。以女职工创新促发展为主题，以“争创五一巾帼标兵岗、五一巾帼标兵”为载体，引导女职工积极投身创先争优活动，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勇于奉献，争当劳模，赶超先进，在平凡岗位上争创一流业绩。要利用“三八“和今年五一省劳模表彰时机，大力宣传女劳模先进的优秀事迹，充分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好半边天作用。
3、创建“五好文明家庭”，构建和谐机关。以“五好文明家庭”创建为载体，以家庭的和谐促进机关的和谐，发挥好女职工在和谐机关建设中的作用，推动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为机关工作营造和谐稳定健康的环境，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三八前夕，省直女工委会同省级机关妇工委联合召开“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推进会，表彰一批“五好文明家庭”，各级女工组织要以此为契机，与时俱进，不断深化“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二、积极探索维护机关女干部职合法权益的途径和方法，维护机关女干部职工的合法权益
维护好女职工特殊权益和合法利益是机关女工组织的重要职责。积极女工组织要在机关女干部职工反映集中的政治权、精神文化权、健康权等方面多花工夫，发挥作用。
1、维护好女职工发展权。大力开展富有特色的女职工素质提升活动，并积极融入到学习型机关建设中。要以灵活多样、富有特色的活动为载体，如组织培训、网上女工之家、女性讲座、女性论坛等等，搭建多样化的学习交流平台，提供各种学习便利条件，帮助女职工提高思想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弘扬“四自”精神，帮助女职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岗位技能素质，不断提高女职工的综合能力和水平，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省直工会将开展学习调研成果征集评比活动，女工组织要认真收集推荐女职工的学习成果，特别是在庆祝建党90周年过程中学习党史的有关学习成果。
2、维护好女职工精神文化权。要结合重大节日适时开展适合女性特点的文化体育活动，释放压力，愉悦心情。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女职工及时调整心态，正确对待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妥善处理好家庭事业的矛盾，增强符合社会发展和岗位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
3、维护好健康权。针对女职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开展女性健康知识教育等活动，积极推动机关休假制度的落实，倡导健康理念，科学生活，使女职工以更加健壮的体魄和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工作中。
三、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女工组织的科学化水平
1、加强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基层女工组织，努力做到“三同时”（与工会组织同筹备、同组建、同审批），实现10人以上成立女工委员会。10人以下有女工委员，为开展好女工工作夯实基础。

2、整合资源，共同做好女工工作。各级女工组织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要主动积极争取党政的支持，加强与各方的沟通、联系和配合，借助各方力量和资源，协调内外关系，形成党政支持、女工组织运作、女职工参与、各方配合的格局，扩大女工组织的影响力。

3、加强女工干部队伍能力素养建设。女工干部的能力素质直接决定了女工工作的发展水平。女工干部要勤于学习，勇于实践，特别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话最新成果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主动研究和善于把握新时期女工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推进女工工作的创新发展。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维权观，善于协调，敢于维权，积极向党政推荐优秀女性人才，主动反映女职工的合理诉求，协助解决女职工的问题和困难。要加强作风建设，转变工作作风，强化群众观念，宗旨意识，密切联系女职工，倾听女职工呼声，真情关爱困难女职工，为她们解难事，做好事，办实事，增强女工组织凝聚力，把女工组织建成女职工的温暖之家。下半年女工委将举办女工干部培训班对女工干部进行培训；继续会同妇工委、团工委举办机关单身干部职工联谊活动，解决单身干部职工交友困难问题，各级女工组织要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